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 

豫 0526 环责改字〔2025〕98 号 

滑县鑫鑫机动车检测有限公司 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410526MA44K37J5T 

地址：滑县新区滑县鑫鑫二手车交易市场有限公司院内 法定代表人：缑玉敏 

我局于2025年4月16日对你单位进行了调查，发现你单位实施了以下环境违法行为： 

你单位分别在 2025年1月10日对苏 LU908V 机动车采用 简易瞬态工况法进行尾气排放检测时，整个检测过程中 OBD 过 程曲线显示车辆车速为 0，OBD 诊断仪读取的车辆识别代码为 LVVDC11B2FD039999 ， 与原车的车辆 识 别 代 码 LGXCG4DF6J0157258 不一致，经查发现在车辆苏 LU908V 检测 过程中，未连接 OBD 诊断仪，OBD 诊断仪被检测人员带到了 后方车辆豫 EA6S35 车上，且豫 EA6S35 车辆识别代码为 LVVDC11B2FD039999，替换了检测车辆 OBD 信息。在 2025 年 2 月 20 日 10 时 32 分对豫 F33C68 机动车采用加载减速法进 行尾气排放检测时，检测过程中车辆排气管有可见黑烟排出， 未判定排放检验不合格，且在 2025年2 月20 日 11 时 31 分再次对豫 F33C68 机动车进行尾气排放检测，采用的尾气检测方法是自由加速法，未采用首次环保检验的排气污染物排放检测方 法进行，你单位对车辆苏 LU908V、豫 F33C68 出具了合格的检 测报告，你单位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。

 以上事实，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：

现场勘察笔录、现场勘查示意图、现场照片证据；调查询问笔录，《汽油车污染物 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(双总速法及简易工况法)》(GB18285-2018); 《柴油车污染物排放限值及测量方法(自由加速法及加载减速法)》 (GB3847-2018)。2025年4月16日至11月4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，证明相对人违法事实； 

2、营业执照、身份证复印件、2025年 4月16日由法人缑玉敏提供，证明相对人身份； 

3、执法证扫描件，2025 年4 月 16 日由安阳市生态环境 局滑县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提供，证明执法人员身份。 

上述行为违反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五 十四条第一款“机动车排放检验机构应当依法通过计量认证， 使用经依法检定合格的机动车排放检验设备，按照国务院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制定的规范，对机动车进行排放检验，并与生态 环境主管部门联网，实现检验数据实时共享。机动车排放检验 机构及其负责人对检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负责。”的规定。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行政机关实施行政处罚时，应当责令当事人改正或者限期改正违法行为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第一百一十二条第一款“违反本法规定，伪造机动车、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检 验结果或者出具虚假排放检验报告的，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没收违法所得，并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；情节严重的，由负责资质认定的部门取消其检验资格。”的规定，现责令你单位: 立即改正违法行为。

改正内容和要求如下：立即停止伪造机动车排放检验结果的行为。

我局将对你单位改正违法行为的情况进行监督，如你单位 拒不改正上述生态环境违法行为，我局将依法处理。你单位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 内向安阳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，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 起六个月内向焦作市解放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。如你单位 拒不改正上述违法行为，我局将申请滑县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 

安阳市生态环境局

2025 年 11 月 4 日  
